四川鸿鹏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绿色新型特种建材助剂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项目基本情况及环境评价相关内容公示如下：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年产10万吨绿色新型特种建材助剂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大英县经开区梁家下坝四川鸿鹏新材料有限公司园区内
（3）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该项目利用现有厂区内用地，新建特种助剂自动化生产线及复配系统生产装置、建材类研发检测实验中心、乙类原料罐区、通用工程配套（含锅炉、溴冷机、循环水、消防水池、事故池、纯水装置等）、成品罐区、装卸站台、地面硬化、控制中心、配套厂房等。
（4）现有工程及环境保护情况：厂内已实施环氧乙烷充装项目、6万吨/年表面活性剂生产项目、3000吨/年吗啉生产项目。现有项目均已取得环评批复并采取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四川鸿鹏新材料有限公司
（2）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樊工，地址：大英县经开区梁家下坝四川鸿鹏新材料有限公司园区内
[bookmark: _GoBack]电话：0825-7800999，邮箱：hongpeng04@hpxcl.cn
3、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1）评价机构名称：四川省川工环院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评价机构联系方式
联系人：海工，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20号
电话：028-83201614，邮箱：1063811098@qq.com
4、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工作内容：建设项目概况；项目区域环境概况；企业现状；工程分析；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控制对策措施分析；产业政策及规划相容性分析；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环境管理与监测；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关注的环境问题；采取的保护措施；对环境影响及工程建设所持态度等。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7、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下方网址链接格式要求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下方链接网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